
— 1 —

资临空发〔2023〕14号

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雁江镇、临江镇人民政府，各部门（分局），直属事业单位，

港投集团：

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3年第

3次管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2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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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，进一步优化人才

发展环境，加快人才聚集，充分发挥人才公寓服务人才的作用，

助力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公寓，是指临空经济区统一规划

建设或租赁，面向符合规定条件人才租赁的住房。

第三条 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区人才公寓的

政策制定、政策指导和管理工作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党群工作部）负责人才公寓的入住审核和统筹协调工作。资

阳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业主单位负责人才公寓的入住安

排、日常管理和运营维护工作。经济和科技发展局、商务和经

济合作局、建设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人才入住审

核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人才公寓坚持政府主导、服务人才、动态保障原

则，以市场化方式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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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入住对象

第五条 人才公寓面向下列五类人才供应：

（一）在临空经济区工作的全市统一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及

符合《资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办法》中人才标准的各类

人才；

（二）在临空经济区范围内注册的新落地重点企业、规模

以上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才（包括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

副总经理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）；

（三）临空经济区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

业企业及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才（包括董事

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）；

（四）到临空经济区挂职的党政人才；在临空经济区工作

的全日制“985”“211”高校本科毕业生、选调生以及省委组

织部、市委组织部统筹选派到临空经济区实践锻炼的选调生；

（五）根据工作实际，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采取“一事

一议”方式认定的其他人才。

第六条 申请入住人才公寓的申请人应在资阳市主城区

（含高新、临空）无自有产权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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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租赁方式

第七条 人才公寓以个人名义申请租赁。由申请人在临空

经济区管委会门户网站下载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申请表》，

按要求如实填写并提交相关材料。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党群工作部）审核通过后（其中企业高层管理人才须经临

空经济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或临空经济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

或临空经济区建设局进行资格初审），交由代管单位根据人才

类别和供应房源情况，提出分配方案。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与

指定的实施机构签订租赁合同，并办理入住手续。

第八条 人才公寓坚持分配为主、统筹兼顾、梯次保障原

则，结合个人意愿，按照人才类别由高到低依次分配。《资阳

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办法》中 A、B、C类人才原则上可

申请不超过 150平米人才公寓；《资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

育办法》中 D类人才和企业高层管理人才中董事长可申请不超

过 130平米人才公寓；《资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办法》

中 E 类人才和除董事长外的其他企业高层管理人才原则上申

请不超过 100平米人才公寓；挂职的党政人才、全日制“985”

“211”高校本科毕业生、选调生原则上可申请不超过 70平米

人才公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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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，在临空经济区范围内只

保障 1套人才公寓。以企业高层管理人才类别申请入住的，每

户企业不超过 5人。

第十条 人才公寓租金以单套建筑面积计算，租金根据市

场价格适时调整。租赁押金、租金以及租住期间产生的水、电、

气、讯、物业管理费等由承租人才按要求自行缴纳。

第十一条 人才公寓合同租赁期限不超过 2年。期满后申

请人仍符合人才公寓供应条件且需要续租的，经批准后可以续

租。申请人应在合同期满前 3个月向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提出续租申请。

第四章 管理监督

第十二条 租赁期内，承租人应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

月，主动向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其指定的实施机构申

报，并申请提前解除租赁合同。未及时申报的，一经查实，取

消租赁资格，责令退出人才公寓。

（一）失去本办法中规定的入住资格的；

（二）承租人已不在临空经济区工作的或无正当理由连续

3个月未居住或入住 3个月以上、但实际入住不满 15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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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婚前夫妻双方均以个人名义租赁人才公寓的，婚后

应退出其中 1套。

第十三条 承租人在人才公寓申请使用过程中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自动解除入住协议。自资格取消之日起不再受理该

承租人的人才公寓申请。

（一）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不正当手

段申请的；

（二）擅自将承租的住房转租、分租、出借、调换的；

（三）未经审核擅自安排其他无关人员入住的；

（四）无正当理由连续拖欠租金 2个月的；

（五）未经批准对承租的住房进行装修或扩建、加建、改

建、改变房屋结构或改变其使用性质的；

（六）故意损坏承租的住房及其附属设备的；

（七）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政策法规的。

第十四条 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定期

和不定期对人才公寓居住情况进行检查，如发现有不符合居住

人才公寓条件的，及时取消其居住资格。

第十五条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人才公寓受理审核等过

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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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不

一致的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性文件规定。本办

法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年。

附件：1. 人才公寓申请流程图

2. 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申请表（样表）

（联系人：党群工作部刘女士，电话：2601003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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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人才公寓申请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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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申请表（样表）

申请对象基

本情况

（申请对象

填写）

姓名 性别
身份
证号

职务 学历
电话
号码

职称 荣誉称号

申请类别

□A/B/C/D/E类高层次人才 □企业高层管理人才

□挂职党政人才 □选调生 □实践锻炼选调生

□“985”“211”大学本科生 □其他人才

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

申请户型 □A户型 □B户型 □C户型 □D户型 □E户型

区经济和科
技发展局、
区商务和经
济合作局、
区建设局核
查意见

经核定， 企业属于/不属于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

办法》第五条中的企业范围。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条仅“企业高层管理人才”申报需核查。

区人才工作
领导小组
（党群工作
部）审查
意见

经审查，该申请对象符合承租我区人才公寓条件，建议分配 户型

进行租赁。
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区人才工作

领导小组

意见
（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— 10 —


	关于印发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
	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雁江镇、临江镇人民政府，各部门（分局），直属事业单位，港投集团：
	《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2023年第3次管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
	临空经济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
	（试行）

